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022486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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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可论、谭江永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整族脱贫的批示精神支持环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我单位办理，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支持环江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
一是支持林业发展资金。2021年以来，我局安排环江县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林业专项资金1.83亿元，支持环江县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二是支持林业重大项目。高位推动自治区直属国有派阳山林场控股企业在环江县开工建设年产35万立方米的超强刨花板生产线，有力带动环江县乃至周边县份木材采伐、运输、加工等产业发展。三是支持生态护林员选聘续聘。2021年以来，我局每年倾斜安排环江县中央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2750万元，资金量排在全区第3位，选聘续聘生态护林员2750名，确保生态护林员稳定就业增收，巩固9000多人脱贫成果。四是支持消费帮扶。通过大型展销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采购、农超对接等多种形式，采购环江县消费帮扶产品约1400万元。五是支持定点帮扶村乡村振兴。自2021年4月我局负责定点帮扶环江县6个村以来，共选派帮扶干部17人，投入帮扶资金140万元，积极帮助6个村巩固脱贫成果、壮大乡村产业、建强基层党组织等；深入开展“春蕾计划”与金秋助学活动，捐赠30万元帮助137名学生解决求学困难；至2021年底，6个定点帮扶村集体经济总收入58万元，同比增长14%；脱贫户年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上，同比增长6%。2022年3月，组织编制6个定点帮扶村乡村振兴专项规划，并联合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定点帮扶环江毛南族自治县6个村乡村振兴专项规划（2021-2030年）》，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关于支持环江县打造国际漂流赛事基地，提高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这一世界级名片的影响力的建议
一是关于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以下简称“环江喀斯特”）是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7个片区之一，范围与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木论保护区”）高度重叠。环江喀斯特包括“遗产地”和“缓冲区”，其中，“环江喀斯特遗产地”全部位于木论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环江喀斯特缓冲区”部分位于木论保护区缓冲区及实验区，不在保护区的部分无保护属性。二是关于喀斯特漂流小镇项目。据了解，该项目业主为广西环江伟业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拟占用环江喀斯特缓冲区古宾河流域部分用地，但因与当地居民沟通征地事宜未果，项目尚未确定建设范围，也未开展相关规划和建设，目前无法核实其与环江喀斯特的位置关系。三是关于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展示馆及遗产保护工程项目。据了解，“环江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工程”是环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的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包括“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园”。第486号代表建议的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展示馆及遗产保护工程与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园项目建设内容基本一致。遗产展示园的主要建设内容中，遗产展示馆、珍稀植物园、游客中心拟设在环江县城区，不涉及环江喀斯特范围；生态标识牌、黔桂汉代古道修复、下在观景台（含登山木栈道6.5公里）位于环江喀斯特缓冲区，黔桂汉代古道修复的部分路段同时位于木论保护区实验区。根据《中国南方喀斯特保护管理规划——环江喀斯特》分区块管控要求，环江喀斯特位于木论保护区内的部分优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要求进行管控；不在木论保护区内的环江喀斯特缓冲区，可“利用其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在保护的同时开展适度的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科学实验、教学实习、宣传教育、参观考察、生态旅游、经济资源综合利用”。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展相关建设，后续的规划及用地审批应严格按照木论保护区和环江喀斯特的分区管控要求开展。四是履职情况方面。自新一轮机构改革后，依据《世界遗产公约》和相关规定，我局严格审核环江喀斯特的各类重大建设项目；积极支持环江县制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落实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600万元用于木论保护区宣教工程建设，助力打造环江喀斯特品牌。
三、关于支持将环江县列为碳汇交易试点县的建议
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河池市建设绿色发展先行试验区的指导意见》（桂政办发〔2022〕30号）精神，我局于2022年5月9日召开了第6次局务会，专题研究“将河池市作为林业碳汇试点”问题，同意将河池市作为林业碳汇试点市，并将环江县列为全区林业碳票试点县，参照福建省三明市等地的经验做法，开展林业碳票试点，探索林业碳汇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目前正在制定林业碳票试点工作方案。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持续支持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将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资源要素向环江县倾斜，支持6个定点帮扶村实施特色产业、稳岗就业、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五大提升行动，推动毛南山乡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与环江县携手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精品样板。
（二）持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地监督管理。贯彻落实《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以及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管理工作。加强源头管控，严格世界自然遗产地建设项目准入审批，跟踪环江喀斯特保护管理专项法规制定和实施。
（三）支持木论保护区和环江喀斯特协同发展。继续支持木论保护区综合能力建设，统筹木论保护区和环江喀斯特的保护管理工作，在确保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加大对环江喀斯特在遗产地展示、宣传教育、社区发展、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支持。
（四）切实做好对河池市林业碳汇试点工作的技术指导。组织开展林业碳汇政策和相关技术管理调研，学习研究福建三明、贵州毕节、安徽滁州、陕西咸阳和榆林等外省林业碳票的机制建立和体系设置，指导河池市制定林业碳票管理办法（试行），加快推进广西林业碳汇试点工作并取得实效。
我局将持续关注环江县经济社会发展涉林工作，指导和督促属地市、县林业主管部门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全力推动环江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自治区林业局工作的关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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